
恒

心

路

公

园

路

公

园

路

公

园

路

恒

心

路

恒

心

路

20

Since 1996

总平面图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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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集点

地下室范围线

预留小区人行出入口

大门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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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15.50

14.20

居民活动用房,设置于一层

净面积：200.17㎡

物业管理用房,设置于一层

净面积：187.31㎡

消控室,设置于一层

净面积：41.70㎡

有线电视机房,设置于一层

净面积：15.00㎡

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线

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线

·本项目参照《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福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

行）》等CGCS2000坐标系，中央子午线120°罗零高程系，等高距为1米。

·本项目依据2024年3月1日印发的《福州市房产与规划建筑面积测算技术规程》及《福州市

房产测算参考图示》等文件测算项目的经济技术指标。

·本项目商业有餐饮业态，已预留专用烟道。

·本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建设充电设施满足《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市公共停车设施

建设的若干意见》（闽政(2016)6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福州市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榕政综(2018)4号）、侯发改{2022}111号文及其他相关

法规、规定的有关要求。

·洽浦家园小区配建充电车位数量181辆， 其中快充车位数量12辆； 社会停车位充电车位

数量6辆,其中快充车位数量3辆放置于地面上；其余充电车位175辆，其中快充车位9辆均放

置于地下室。

·本项目非机动车相关设计内容符合《福建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导则（试行

）》、《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规划管控实施意见（试行）》的要求；

洽浦家园小区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数量=1366*50%=683辆， 充电插座数量=683*1/3=228个。

·H1为消防高度（计算规则详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H2为规划建筑高度(计算规则详《福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附录3)；

  H3为室外人行出入口地坪标高至建筑最高点标高的垂直距离；

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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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

12.20

39

54

55

户型面积 房型 实际设计户数 户型套数配比

45 一房一厅一卫 72 11.58%

60 两房两厅一卫 112 18.01%

75 两房两厅一卫 148 23.79%

90 三房两厅两卫 72 11.58%

105 三房两厅两卫 75 12.06%

120 四房两厅两卫 73 11.74%

135 四房两厅两卫 70 11.25%

合计 622 100.00%

安置型商品房户型配比

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线

S3#楼  垃圾分类屋

面积为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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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保护基底线

历史建筑保护基底线

历史建筑保护基底线

历史建筑保护基底线

历史建筑保护基底线

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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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停车35辆

(53.04㎡）

挡土墙线

13.30

15.00

S2#楼  门卫

面积为15.32㎡

挡土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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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0

通信机房,设置于一层

净面积：25.08㎡

15.35

15.35

15.35

15.85

物业管理用房,设置于一层

净面积：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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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放坡

自然放坡

充电桩停车位

快充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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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用地红线部分为屋面挑檐

超出用地红线部分为屋面挑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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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紧急消防出入口

(围墙应急开启栏杆）

单位 数值 备注

1 ㎡ 36608.00 合54.91亩

㎡ 75982.98 

㎡ 59654.10 

㎡ 16328.88 

㎡ 58572.41 

㎡ 53904.74 

㎡ 3992.71 不超过4000平方米

㎡ 501.10 

㎡ 3491.61 

㎡ 480.62 

㎡ 234.58 净面积不含公摊

㎡ 200.17 净面积不含公摊

㎡ 15.32 净面积不含公摊

㎡ 15.32 净面积不含公摊

㎡ 15.23 

㎡ 194.34 

㎡ 41.70 净面积不含公摊

㎡ 25.08 净面积不含公摊

㎡ 15.00 净面积不含公摊

㎡ 51.78 净面积不含公摊

㎡ 60.78 净面积不含公摊

㎡ 17410.57 

㎡ 16328.88 

㎡ 3514.34 以人防告知书为准，不小于计容面积的6%

㎡ 12814.54 

㎡ 85.99 净面积不含公摊

㎡ 385.80 净面积不含公摊

㎡ 43.17 

㎡ 566.73 

3 1.6000 1.0以上，1.6以下（含1.6）

4 18.99% 25%以下（含25%）

5 ㎡ 6953.09 

6 35.00% 35%以上（含35%）

7 ㎡ 12812.80 

8 户 622

9 人 1990 3.2人/户

10 辆 622 

辆 592 

辆 59 

辆 533 

辆 30 不少于规划应建总车位5%社会停车位

11 辆 1366 

辆 1366 

辆 683 电动非机动车按2.5㎡/辆

辆 683 普通非机动车按1.5㎡/辆

辆 0 

综合技术经济技术指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

征地面积及实用地面积

2

总建筑面积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其中

计容建筑面积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商业建筑面积

其中
商业建筑面积

历史建筑面积（商业性质）

配套用房及其他计容建筑面积

其中

物业管理用房

居民活动用房

垃圾分类屋

门卫收发室

配套外半墙

市政设施建筑面积

其中

消防控制室

通信机房

有线电视机房

柴油发电机房

公共计量间

不计容建筑面积

其中

地下室面积（仅作为停车及设备用房使用）

其中
人防地下室面积

非人防地下室面积

环网室

变配电室

配套楼梯

架空及其他不计容建筑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占地面积

绿地率

绿地面积

总户数

居住人口

机动车停车位

其中

配建停车位

其中
地上停车位

地下停车位

社会停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位

其中

地上非机动车停车位

其中
电动非机动车停车位

普通非机动车停车位

地下非机动车停车位

指标 应配建车位数（辆） 指标 应配建车位数（辆）应配建电动自行车车位数（辆）

45㎡(含45㎡）以下户型(每户) 72 车位/户 0.5 36.00 2 144.00 

45-90㎡（含90㎡）户型(每户) 332 车位/户 0.8 265.60 2 664.00 

90-150㎡（含150㎡）户型(每户) 218 车位/户 1.2 261.60 1 218.00 

150㎡以上户型(每户) 0 车位/户 1.5 0.00 1 0.00 

480.62 车位/100㎡建筑面积 0.8 3.84 4 19.22 

3992.71 车位/100㎡建筑面积 0.6 23.96 8 319.42 

591.00 1364.64 682.32 

车位配比计算方式（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版）

建筑类型 套数/面积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住宅 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含充电设
施）数量按不小于总非机动车

位数量的50%配建
配套用房

商业

合计

机动车停车位数 电动汽车充电停车位配比 电动汽车充电停车位数 其中快充停车位数

住宅 563.20 30% 169.00 7.0 

商业（参其它类民用建筑） 23.96 20% 5.00 1.0 

配套用房(参办公建筑） 3.84 20% 1.00 1.0 

社会停车位（参公共停车场） 30 20% 6.00 3.0 

合计 621.00 181 12 

项目电动汽车充电停车位配建指标表

其中快充停车位配比

4%

12%

10%

45%

         总结：项目机动车总停车位为622个，其中电动汽车充电停车位181个（包含快充停车位12个）。


